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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站在时代背景下，思考国内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民生状况对民族关系的深刻影响，认真反

思以从客观的文化特征出发去区别民族为基础的政策以及以具体的空间疆域视角去解读族群边

界和“民族边界”的问题。 

 

 

 

【书  评】 

族群边界维持的内涵与社会意义 

——读《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乔斯斯1 

 

    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这本书

中，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从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路径进入，在欧亚大陆气候环境

变迁和人类的生存生产技术适应的宏观历史地理背景中，对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汉代蒙古

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

组织技术和政治结构作了视角全新的考察。作者指出，我国历史上活跃于北方的游牧各部族，在

不断突破、跨越和维持种种“边界”以获得资源寻求生存的过程中，与中原王朝形成不同的互动

模式，也因此形成不同的华夏边缘。正是这种华夏边缘塑造出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和

文化心性，正是这种边缘的关系性质决定了边缘两侧的历史和文化。然而，由于各种游牧部族的

社会组织方式不同，他们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模式也不一样，形成的历史发展轨迹各异，也造成各

游牧部族的历史命运相异。分析游牧部族与中原王朝互动的过程，可以看到，各游牧人群正是通

过对族群边界的变更与维持，来灵活适应自然和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那么，不同的游牧部族对

其边界的变动和维持，如何与其内部社会组织结构相适应，并作用在其内部结构中，使这些游牧

部族在与汉帝国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的历史关系模式？族群边界维持的内涵和社会意义在不同的

部族中又有何差别？本文将以蒙古草原的匈奴和东北森林草原的乌桓与鲜卑两大游牧部族为例，

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各民族“族群边界”维持的状况，探讨在寻找能使

有着既定社会文化边界的族群相处共生的路径时应当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 

 

                                                        
1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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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边界、环境变迁和群体组织结构 

 

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于 1969 年提出了族群边界理论。巴斯认为，

族群是由其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这种社会组织现象最主要的机制是族群边界，而不是

语言、文化、血缘等被用来界定族群特征内涵的因素；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而

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通过强调特定文化特征的方式，来限定

我群的“边界”以排除异己1。实际上，巴斯是用族群的排他性和归属性特征来界定族群的，进

而通过族群边界理论，提出了族群之间的界限问题。族群对“社会边界”的维持，是通过族群与

外部群体的互动才得以实现的，即族群现象是各族群共享地域生活而又维系本群边界的过程。 

王明珂在族群边界理论的基础之上，以历史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结合环境生态、动物食性与

动物行为以及相关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北方的游牧社会。作者反复强调，游牧

是一种比农业更需要高度技术知识和决策能力的生物利用方式，这种方式充分利用了动物的移动

性，从而使人类生存的范围突破了农作物生长条件的限制。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游牧社会中个体

的知识、判断和决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生存要素，其社会结合的规模、社会组织的方式都会随着

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调整。由于牧业是一种不能自足的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必须与外界人群，

尤其是与临近的农业社会建立起多种多样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不仅如此，游牧经济还

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来与之配合，在这些社会组织与价值体系下，人们基于种种情

感、动机，与一层层外在世界人群互动而产生种种言行与事件表征，这些表征强化原有的社会体

系，或导致社会变迁2。 

为了能随时改变人群构成以适应游牧环境的艰苦恶劣和可利用资源的不稳定性，游牧社会的

结构需有“弹性”，“分枝性结构”就是存在于游牧部族中并适应游牧经济发展的特色社会结构。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一方面每一个部落都需要占有、保护自己的资源领地，另一方面每一部落、

牧团也需要自行决定其攸关生存的游牧行止，即每一基本的游牧生产单位对于游牧事宜有相当的

决定权。何时迁徙、何时加入一个部落、是否要投入一场战争，决策权均掌握在最基本的社会群

体如家庭、牧团的手中。平日游牧时为了互保几个家庭组成牧团；是否组成更大的小部落或大部

落，依外在敌人势力的大小而定。若敌对者结合成了大部落，平常相互攻伐的牧团、部落便集结

成大部落与之对抗，战争结束后大部落消失，人们回复到各牧团的游牧，以及经常性的牧团与牧

团间、小部落与小部落间的争斗，因而“我群认同”在该结构中也是多变的、随外在敌人状况而

定的。如此层层由小到大的社会结群产生的“分枝性结构”，因应对敌对力量的大小而临时凝聚

成为或大或小的群体3，各层级“部落”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游牧人群的生计，应付为了维持生

计而进行的战争。但是，各层级部落的重要性及其领袖的威权也因当地资源竞争关系，以及在此

经济形态下与外在世界互动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分枝性结构”的特性与

部族“边界”的形成相生相克，正是因为“分枝性结构”适应了各游牧部族社会对“社会边界”

维持的需要，才使得各部族在与汉帝国的互动中能够积聚力量与之对抗或合作，并将个人约束在

“边界”之内或构建新的“社会边界”。 

 

二、族群边界的维持与不同的历史表相 

 

1.草原游牧部落的大型国家与“分枝性结构”的张力 

                                                        
1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MA: Little Brown. 
2 王明珂，200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3-61 页。 
3 同上，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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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活跃于蒙古草原的匈奴，以畜牧、狩猎和出售珍贵动物皮毛为

生。匈奴内部以家庭、牧团等生产单位作为根本的生计方式。由于农业资源的匮乏、降雨雪量的

不稳定以及自然灾害等环境因素，使得匈奴部族只有选择以超群体的“国家”为其社会组织形式。 

蒙古草原上游牧部族的“分枝性结构”，表现为匈奴的左右贤王、二十四长，以至千长、百

长、什长的组织，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分枝性社会结构。其“国家”具备中央化的领导，拥有治国

的官僚集团和阶序化的地方体系，国家的统治权力在单于手中，单于之下有各层的辅助性领袖。

这种部族内部和社会内部的紧密结合，不仅能有利的配合游牧经济的发展，还能在应对外来侵略

中发挥游牧的机动性，产生强大的战斗力1。匈奴以“国家”的组织和力量，对内划分各部落草

场以避免内部资源争夺，对外与周边森林游牧、混合经济及农业聚落人群互动，与汉帝国之间维

持贡赐关系，从掠夺、贸易、纳贡中获得外在资源。从该角度来看，匈奴“国家”无疑是最适合

匈奴部族进行生计的结构形式。然而，恰恰是因为在“分枝性结构”社会中形成的庞大的匈奴国

家这一政治体及其运行方式，严重影响了游牧组织原有的避灾及灾后重生功能，造成匈奴第一次

分裂前的内乱，加速了匈奴帝国的分裂2。在这种“分枝性结构”下，匈奴国家的维持及其运行

存在弊端。 

首先，匈奴“国家”能将军事与民事合一，在有战事时能短暂的军事结合，战事结束后散为

日常的游牧社会群体，各自安排游牧生计。但是，匈奴什长、百长、千长制并非国家建立的“军

事组织”，其最多只是建立在游牧人群“分枝性结构”上的一种组织。“什长”为领导一个“牧团”

的领袖，“百长”为一个小部落领袖，“千长”则为率领一大部落之部落长。虽然有此“分枝性结

构”，然而匈奴国家在作战时为了应对汉军的多寡，平时需要常备军队以应急，战时需要动员相

应规模的军事力量，且军事活动很频繁。特别是，匈奴对汉朝用兵与一般游牧“部落”掠夺定居

人群的模式不同，匈奴在一年四季皆出击，它深刻影响了游牧生计及相关的辅助性生计活动的进

行。 

其次，匈奴国家与中原王朝不易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甚至“国家”的建立，也是为突破

中原帝国的资源封锁线而生。虽然匈奴国家政治体可以通过对邻邦征税、从中原帝国得到岁赐等

方式获得外来资源，但这种资源的获得方式也并不能长久稳定维持。为了争夺资源的利用和主导

权，中原王朝只要力量足够强大，就会对匈奴关闭关市或出击以惩罚匈奴3。所以即使中原与匈

奴维持过短暂的和平关系，也是为重新占有资源边界线而蓄积力量。匈奴国家过度集中的政治体

制及由此产生的对外政策，严重影响了游牧经济与社会的分散性，也影响了游牧生产活动的人力

配置。对牧民而言，“国家”让他们由贸易、掠夺等辅助性生计中得到些生存资源，然而他们的

游牧本业却因“国家”而受到更大的损害，它破坏了游牧经济中分散、分群、平等自主原则，以

及人力运用的平衡。 

再次，重要的是，在一个分枝性结构部落组织中，没有常设的阶序性管理体系和相关政治威

权，因而此社会人群得以平等竞争，并在日常游牧事宜中自行决定行止。但是在匈奴国家组织及

国家策略行动下，国家设置的各级部落长是常设的政治机构及威权，而每一部落却由国家分配牧

地。如此，一个匈奴游牧单位人群，家庭或牧团，对自身游牧生计的关键抉择常受到很大的限制，

各自生计生产单位并不能很好的与“国家”结构相兼容。并且，在草原游牧经济生活中，游牧人

群不仅要照顾牲畜，还有诸如取乳、制酪、打猎等辅助性经济活动需要分配人力。而匈奴国家为

了维持一支大军，在任何季节都能随时对汉帝国发动攻击，占用了数量相当大的人力资源，这显

然影响到了游牧生产人力的分配和使用4。当匈奴国家在与汉帝国的互动中处于被动状态，即其

                                                        
1 王明珂，200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144-147 页。 
2 同上，第 154 页。 
3 同上，第 149 页。 
4 王明珂，200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146-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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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资源的获得完全依赖于资源封锁线的开放程度时，匈奴国家的“分枝性结构”与各部落边界

自主跨越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靠近这条资源封锁线的部族会因对中原资源的需求而愈发依赖汉

帝国，他们跨越匈奴“国家”的集中性与国家所设立的种种边界，而选择并维护能够实现生存可

能性的新的“社会边界”。 这样一来，在经济生态和政治利害上难以同心同德的诸部落，走上不

同的发展轨道，并最终导致南北匈奴分裂的历史结局。 

至此，在匈奴国家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当其“分枝性结构”的特质逐渐消失殆尽之时，部分

部族社会与中原定居农民的阶级社会愈来愈无差别，其生活方式、经济活动、价值观念也都出现

新的变化。 

2.森林草原的部落联盟 

同样是北亚游牧部族，活跃于辽西森林草原环境中的乌桓与鲜卑，却有着与匈奴国家截然不

同的历史命运。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中期，乌桓、鲜卑居住在东北方西拉木伦河、老哈河

流域的森林草原中。由于当地的整体环境干冷，不利于农业，所以乌桓与鲜卑除了倚靠游牧经济

外，还将狩猎、掠夺作为重要的辅助性经济活动1。同时，介于当地的环境非常多元化，造成乌

桓、鲜卑的各部族在牧、猎、农等生计活动上也各有不同倚重，其牧团大小及结构会有差异，并

因季节而有相应的变化。正是由于其各部族经济基础的不同，使得乌桓、鲜卑无法像匈奴一样结

成领域广大的“国家”，而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经常迁移，不断寻找宜于生存的环境以及贸

易、掠夺的机会。正是在经常性的部落联盟下，乌桓、鲜卑才较有能力从对外贸易及掠夺中获得

生存资源。 

在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一个家庭或有亲属关系的几个家户

构成牧团，牧团是游牧生计中最基本的生产互助群体，牧团的领袖是“下级豪长”。10 个上下的

牧团构成部落，也称为“邑落”，邑落的首领被封为“渠帅”。数百至上千帐的牧民聚为一个部落

联盟，其领袖为“大人”。在一个部落联盟中，民众以其牧团可以直接参与联盟活动。在部落联

盟间，不同“大人”所率领的部落联盟也经常相互劫掠，他们也分别或联合劫掠汉帝国边郡与匈

奴2。 

据史料记载，除了“大人”有政治威权外，其下各部落渠帅等都没有役使牧民的力量，部落

联盟的维系几乎借助“大人”个人能力和统御魅力来实现。平日，部落联盟领袖的主要职责在于

解决部落间争端，解决跨越部落边界的失序，而各级部落、牧团内的事宜，部落联盟的首领不轻

易干预。 

这种群体组织方式充分适应了游牧社会的分枝性结构，且有益于部落、牧团人群各司其事，

自由处理各种关系、安排农牧生计活动，以及自主决定是否参与战事。以此而言，部落联盟有效

的避免了“国家”对其内部群体移动力的限制与羁绊，又在共同追求外在资源的行动中减少部落

内都造成的耗损3。同时，面对联盟中各部落的自主选择，部落联盟显示出很强的包容力与转变

力，也就是说，部落联盟能够因各部族人群与中原互动产生的经济形态的转变而转型，即它能将

纯游牧的部族与半农半牧甚至纯农耕的人群结合在一起。例如，乌桓在与汉帝国的互动中有一种

紧密的交换关系，乌桓配合汉军保边塞或打击其他游牧部族，汉廷允许他们居于边塞内，允许他

们与汉民互市，并给予一定的生活物资补助4。这种贸易关系改变了乌桓的游牧经济，使其越来

越成为东北方华夏边缘的一部分。 

部落联盟还能够随各部落、牧团因迁徙、吸纳新部族、适应新的生态环境等原因所发生的变

化而转型。东汉至魏晋时期，有些鲜卑部落联盟吸纳大量汉人农民、士人，有些吸纳大量的草原

                                                        
1 同上，第 198-200 页。 
2 同上，第 207 页。 
3 同上，第 242 页。 
4 王明珂，200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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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部族，使其部落联盟或转变为游牧国家，或转变为仿汉式的北方政权1。总之，部落联盟对

“社会边界”的灵活跨越，不是其生计方式与内部结构产生张力的结果，而是“分枝性结构”在

乌桓、鲜卑部族中一种更为精巧的适应。 

3．中原作为社会和经济环境因素对北方游牧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变迁的影响 

秦汉时期，北方与东北方的游牧人群以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一方面游牧，一方面设法突破

华夏帝国的经济封锁线。不同的经济生态、生存策略，造成历史上的匈奴“国家”、乌桓鲜卑的

“部落联盟”。这些出于不同地理环境的游牧人群，在汉代四百余年以不同的方式与华夏帝国互

动，其过程与最终结局也相当有异。草原游牧的匈奴一部分往欧亚草原中西部迁徙，留在蒙古草

原上的各部族中又有一部分（南匈奴）南下依于长城，在长城外游牧，并与汉帝国在政治、经济

上密切往来。相对的，他们与漠北草原游牧部族的关系日益疏浅，匈奴因此分为南北两大部。森

林草原游牧的鲜卑各部更倾向于往南、西发展，他们进入漠南的蒙古草原，争夺草原上的游牧资

源，同时也努力突破长城资源封锁线以得到南方资源2。 

汉帝国时期，允许或强迫部分匈奴部族移居帝国北疆边郡之内或附近，华夏北方的资源边界

在某种程度上对北族开放。为了应对周遭世界，部落领袖权威大增，也使得部落领袖家族愈发像

北方华夏的巨姓门阀。他们既有游牧部落组织力量支持，又从华夏士大夫那里习得治国兴邦之术，

建立起割据一方的政权。魏晋南北朝之后，秦汉“华夏帝国”转变为隋唐“中原王朝”。其性质

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匈奴、鲜卑部族迁于塞内，他们在汲取华夏文化中糅合儒、法的礼仪教化

与治术，配合原有游牧部落与部落联盟等组织概念，尝试建立兼治长城内外之民的政权。汉与魏

晋南北朝之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几度建立其统合整个草原的大汗国，以此施压于绿洲城邦

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帝国而获得资源。然而此种统合趋势以及由此建立的大汗国，不断受到其内部

各个部落群体独立自主力量的挑战，特别是靠近长城因而经常得以借着互市、贡赐从长城内获得

资源的部族，与草原西北部的游牧部族之间经常发生分裂，此历史发展一如南北匈奴的分裂。 

鲜卑入寇中原，以“部”——部落联盟为单位与汉帝国互动，部落联盟是其借以突破“长城

资源界线”而获取生存资源的重要政治组织。这样的“部落联盟”几乎全借着“大人”之个人能

力与统御魅力来维持，各部落渠帅并没有太多政治权力。然而，当一个游牧部落与定居城镇、国

家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时，由于涉外关系变得既多且复杂，代表牧民对外交涉的各级领袖政治威权

也会被强化3。随着东北边地的乌桓鲜卑游牧部族愈来愈依赖长城内的资源，其内部的社会组织

结构形态发生了改变。檀石槐时代之后，鲜卑各部落联盟“大人”开始世袭，并在内政上效仿中

原王朝的官僚制度与组织机构，在军事上用规则和集权取代了部落联盟，发展出独特的“二元化

组织”。这种“混合国家”的形态，在难以管理的草原部落和缺乏军事实力的中原官僚之间形成

了互补。历史上维持时间很长、疆域范围能够突破农牧边界的唐、清两个朝代的统治集团都具有

这种兼顾草原游牧部落和中原定居农业社会的心性特征和政治组织技术。 

可见，北方游牧部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与中原王朝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原地区的

文化、经济和政治状况是影响北方社会状况的重要环境因素。这种历史不仅表现为各游牧部族与

华夏、中原帝国相生相成的种种历史表征，也表现在各部族内部“分枝性结构”与“社会边界”

维持的博弈与适应过程中。透过历史中不同人群的行动抉择，突破环境、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结

构等各种“边界”的意图与限制，逐渐改变着南北各方的历史本相。而正是这种持续数千年的历

史过程，塑造了近代以来维系着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各大族群内部联结的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结构。 

 

                                                        
1 同上，第 242 页。 
2 同上，第 221-222 页。 
3 同上，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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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族群意识强化的结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近代以来，在北方，长城外的蒙古草原已经逐渐与长城内的农耕区

域在经济上融为一体；在西部，则呈现一片由汉到藏之间的渐变光谱，其间并无明显的族群与文

化界线1。然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建构历程，在使国家边

界和国民认同清晰化的同时，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边界也日渐清晰。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民族识别”，我国的族群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族群“边界”不

再是人们在顺应与其他群体互动的发展趋势中自主作出的抉择，已经转变为“民族关系”的群体

结构失去了对变动的社会文化差异进行调节的组织功能，边界灵活的族群变为由国家建构并且也

在新制度中自我固化的人们共同体。 

20 世纪中期在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希望成为独立“民族”的各群体一味强调本群体在

语言、文化、习俗、族源等方面与其他群体的不同，而忽视与其他群体在长期互动交往中形成的

共性。在得到官方“识别”后，各族群对本民族史的建构、国家对各“民族”历史的书写又继续

将族群间的传统互动联系割断。这一过程与国家对“民族平等”含义的诠释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

政策相呼应，使得各族群发掘“独特”的文化传统更具有合法性。与生俱来的“民族成分”也使

中国各“民族”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无疑把原来的传统群体意识转变成了现代“民族”意识。

实际上，这只是不同族群在面对一个将族群身份同利益挂钩的社会情境下，做出的趋利避害、变

更群体边界以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归属的行为。一旦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意识到能够借助身

份的合法化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各民族为了强调和维持“族群边界”，就会片面夸大其差

异性、独特性，通过从语言、体质、服饰等客观特征来划分族群成员归属，进而也可能滋生借“民

族自决”来实现政治诉求的“民族意识”。  

独立的民族意识、“领土”、群体领袖是导致一个国家内部出现领土分裂和国家解体的前提条

件，其中又以独立的民族意识为最重要的条件2。当族群在政治从属观念和文化观念上都不再认

同国家的主流群体，而“民族独立”思想又孕育在国际社会中某些分裂势力以“民族解放”为旗

帜宣称某族群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之温床中，只要激发出大规模的民族凝聚力，并付诸

于发动所谓的“独立运动”，那么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分裂也不是不可能。1991 年，苏联在短短数

个月内发生解体，其迅速和激烈程度让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菲利普·罗德在对苏联的解体进行

反思时，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入手，提出“区隔化制度”理论，

指出正是这种以“族群”为单元的划分，培养和强化了族群精英的“民族意识”和民众的“民族

认同”，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3。如今，当被我们奉为经典模板的苏联模式民族制度已不复存在，

当全世界学者都在反思苏联解体背后的民族政策弊端时，我们也不应回避这一前车之鉴，而需要

依据中国历史上群体关系形成、演变的具体情况和机制，对现行民族工作的思路进行调整。 

费孝通先生曾在 1989 年高瞻远瞩地提出并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4。根据费

先生的观点，我国国民的认同存在着作为本民族归属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两个层次。而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无疑处在核心地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认同。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中，各民

族各得其所，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 56 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层次认同的民

族实体。费先生对于这一理论的诠释带有明显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话语特征，但他所强调的中

华各族群之间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是需要我们不断深入研究、深刻理解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

的结构特征。 

                                                        
1 王明珂，200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44 页。 
2 马戎，2010，“21 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75 期。 
3 卢露，2010，区隔化制度的失败和民族国家的胜利——读《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解体的教训》，《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71 期（2010 年 2 月）。 
4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第 1-19 页。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01-07/content_1535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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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教授针对多族群国家内部结构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设想
1，建议对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去政治化”，即把中国 56 个“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文化

传统、生活习俗、祖先血缘等差异主要看做是次要的文化差别，把公民意识、国家意识、爱国主

义和对国家宪法的忠诚放到最重要的位置，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中

华民族”的核心认同，建立起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2。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内部群体

之间的边界才能被激活，族群关系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变迁，少数民族的各项权益才能在维

护个体的自尊、自由和自主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保障，中华民族才能凝聚起来，面对和参与世界

各国间的激烈竞争。“中华多元一体”的一体，从华夏一体到华夷一体，再到中华一体，无疑体

现了各族群接受天下一体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国家的认同过程3。 

总之，王明珂先生详实系统地对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部族的社会组织方式、其与中原王朝的

互动模式以及由此发展出各异的历史命运的阐述，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

厚族群关系文化传统的国家，各族群的社会、文化、经济活动以及族群关系的现状是族群间通过

长期持续的社会互动、文化交融，不断地跨越、重塑族群边界和重新选择族群归属的结果。当我

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族群现象时，不应当机械地认识群体关系的内涵，刻板地用客观特征定义和区

分族群；也不应当在族群成员内部硬化“族群边界”，以致割裂一个族群与其他族群相互塑造的

关系模式。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族群身份的性质和社会意义，思考具有普遍性的

族群演变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科学客观地看待族群现象和我国的民族现象的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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